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动录播教室使用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

	教师姓名
	
	课程名称
	

	联系电话
	
	所在单位
	

	录播时间

地点
	时间：  

□一次     月   日     星期        节次      
□  次  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 星期        节次      
录制场地： ( 松江（3DM36）        (浦东（实验中心512）
松江校区交表至4教4105（彭阔67705336）
浦东校区交表至实验中心513（彭志强 33935913）

	课程类别
	(市级建设课程   □校级精品课程      (校级重点课程

□校级在线课程   (校级全英语课程    (其他课程

	课程用途
	
	学生人数   （60人以内）

	学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(盖章):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意见：

        签名(盖章):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1. 本教室使用时间为工作日：8：30-16：00

2. 本教室主要用于教师教学现场实录，不安排其他活动

3. 请在使用前一周办理申请手续，口头申请不予受理

4. 本表需在学院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信息确认后予以安排

5. 本表填写项目不得修改。每张表只能申请一次，如申请后，需要变更或延迟的，需及时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重新确认时间

6. 如遇使用问题，请拨打彭志强电话33935913 / 8512或彭阔67705336 咨询




